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开展2024年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文化和旅游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《贵州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》、文化和旅游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等精神，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，着力补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短板，让人民群众公平享有基本文化权益，经研究，拟开展2024年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项目

（一）“城市主题书房”

按照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、均等化的原则，结合各市（州）所属县（区）数量及已建成的城市书房个数，在9个市（州）未建设城市书房的县（区）申报27个“城市主题书房”建设项目（分配名额见附件1），并填报《2024年度“城市主题书房”建设项目申报表》《2024年度“城市主题书房”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见附件2、3）,每个“城市主题书房”建设项目补助资金50万元。

1.布局和选址要求

（1）选址遵循普惠均等原则，按照服务半径不大于1.5公里，或服务人口不少于5000人的要求统筹规划、合理布局。

（2）位于人口集中、交通便利、环境相对安静、市政配套设施条件良好的区域，周边应有公共卫生间、保安岗亭或派出所，宜位于一楼临街区域。

（3）各地按照盘活存量、旧屋利用、旧地取材、整合资源、集约高效的原则予以建设，一律不予新建和改扩建。鼓励社会力量无偿提供场地用于建设“城市主题书房”，时间至少5年。

2.设施要求

（1）总建筑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，阅览坐席不少于 15个。

（2）外观和室内设计宜结合所在地域的民族风貌、人文精神与生活风格，体现建筑的文化艺术氛围，审美性与适用性兼顾。

（3）内部功能区域布局明确合理，布局宜符合相关参数要求，少儿借阅区与成人借阅区分开。

（4）宜采用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，临街面采用通透玻璃装修。要注意防水、防潮、防尘、防阳光直射。

（5）设置必要的通风、温度调节和照明设备。有条件的可设空气调节和净化设施。

（6）防火设计、无障碍设计、安全疏散、各类标识等要符合相关标准。

另外，也要充分考虑设备、岗位人员、服务管理、文献储藏等要求。
（二）基层综合文化站（中心）高质量发展项目

各市（州）按照乡镇（街道）文化站、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均不超过10个进行申报（须排序），并填报《2024年度基层综合文化站（中心）高质量发展项目申报表》《2024年度基层综合文化站（中心）高质量发展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见附件4、5）,每个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补助20万元，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补助10万元。

1.项目类型

（1）服务创新。能善用自身优势，率先拓展提升服务，充分发挥引领、示范、带动作用，能面向广大人民群众，开展喜闻乐见的普及型文化艺术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，扩大群众的参与面，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。推进社区文化“嵌入式”服务，将文化创意融入社区生活场景，提高环境的美观性和服务的便捷性。

（2）体制机制创新。能积极探索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路径，在解决制约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方面有突破。能打破体制界限，整合社会资源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，在服务内容、服务效能、运营模式等方面有创新。

（3）文旅融合创新。能积极促进文旅融合发展，在与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，为当地旅游发展提供文化资源支持方面有创新。
2.申报要求

各地在申报时应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倾斜。已列入2021、2022年度易地扶贫搬迁综合性文化服务示范项目及2022、2023年度基层综合文化站（中心）示范项目的不得重复申报。群众参与率、使用率、满意度将作为项目评估验收主要内容。
（三）旅游厕所提升改造

各市（州）结合本地实际，以“9+2+2”地区、4A级以上旅游景区为重点申报12座旅游厕所，并填报《2024年度旅游厕所提升改造项目申报详情表》《2024年度旅游厕所提升改造项目申报表》（见附件6、7），每个旅游厕所补助8万元。

1.项目的申报主体为各县（区）文化旅游行政部门，申报的项目必须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，需满足分布合理、功能完善等基本条件，原则上不能低于II类旅游厕所的建设标准，另外还必须在生态环保、智能化管理维护、地方特色、文旅融合等方面具有示范引领作用。

2.项目优先在原AAA级旅游厕所基础上进行提升改造，达到《旅游厕所质量要求与评定》（GB/T 18973-2022）中旅游厕所质量类别I类，或者在原AA级旅游厕所基础上进行提升改造，达到旅游厕所质量类别II类。

3.2021、2022、2023年度新建和改建完工的旅游厕所项目不在申报范围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各市（州）根据项目申报范围，组织本地区开展项目申报，汇总并审核所属各县（区）项目申报材料后，按照项目申报名额报送省文化和旅游厅，并对本地区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2024年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下达资金要严格按照《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《贵州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要求管理使用，严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国家规定禁止列支的其他支出。
（二）请各市（州）认真组织开展本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申报工作，“城市主题书房”项目务必于12月12日前、基层综合文化站（中心）高质量发展项目、旅游厕所提升改造项目务必于12月19日前将项目申报表盖章件报送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邮箱。过时不报的，视为自动放弃申报。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及电话：唐亚娟，0851-85572392

邮    箱：gzswhtggwh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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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4年度“城市主题书房”建设项目申报表
          3.2024年度“城市主题书房”项目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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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  日
附件1

2024年度“城市主题书房”建设项目分配表

	市（州）
	建设个数
	未建设城市书房的县（区）

	贵阳市
	2
	花溪区、清镇市、开阳县、息烽县

	遵义市
	5
	红花岗区、桐梓县、绥阳县、湄潭县、余庆县、赤水市、道真县、务川县

	安顺市
	2
	普定县、关岭县、紫云县

	六盘水市
	1
	

	毕节市
	2
	大方县、金沙县、纳雍县、威宁县

	铜仁市
	3
	玉屏县、万山区、石阡县、德江县、沿河县

	黔东南州
	6
	麻江县、丹寨县、雷山县、三穗县、岑巩县、天柱县、锦屏县、从江县、剑河县、台江县

	黔南州
	4
	平塘县、荔波县、三都县、瓮安县、贵定县、龙里县、长顺县

	黔西南州
	2
	兴仁县、普安县、晴隆县

	合计
	27
	44


附件2

2024年度“城市主题书房”建设项目申报表

	县级申报“城市主题书房”项目选点地
	

	落户选点地的

理由及优势

简析
	

	建设构思

及管理运营

初步设想
	

	资金来源

及预算
	

	申报单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区、市）文体广电旅游局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（州）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市（州）文化和旅游局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3

2024年度“城市主题书房”项目申报汇总表
市（州）文化和旅游局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

	序号
	市（州）
	县（区）
	项目选址
	运营管理单位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附件4

2024年度基层综合文化站（中心）高质量发展

项目申报表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类别
	□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     □村（居）文化服务中心

	项目预算明细
	

	项目概述             （含项目类型）
	

	申报单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区、市）文体广电旅游局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（州）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市（州）文化和旅游局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5

2024年度基层综合文化站（中心）高质量发展

项目申报汇总表
市（州）文化和旅游局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

	序号
	市（州）
	县（区）
	项目名称
	项目类别

乡镇（街道）文化站/村（居）文化服务中心）
	项目类型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序号栏请对乡镇级文化站、村级文化服务中心进行排序；

2.易地扶贫搬迁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请在备注栏注明。

附件6

	2024年度旅游厕所提升改造项目申报详情表
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市（州）
	县（区）
	项目名称
	项目地址
	项目类别
	建设性质
	拟提升改造等级
	位于旅游景区情况
	厕位情况（个）
	计划投资（万元）
	政府补贴（万元）
	计划开工日期
	计划完工日期
	示范性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景区名称
	景区等级
	男厕位（含小便池）
	女厕位
	无障碍厕位
	家庭卫生间
	男女通用厕位
	
	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填写说明：1.项目名称填写格式：***1号旅游厕所（如同地方有2个以上厕所的依次按1号、2号排序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2.项目地址填写格式：市（州）+县（市、区）+镇（乡、街道）+具体地址（如无具体地址可以***地前行**米形式表述）；
          3.项目类别填写格式：旅游景区、旅游线路沿线、旅游集散中心、乡村旅游点、旅游餐馆、旅游娱乐场所、休闲步行街区、其他；
          4.建设性质填写格式：改造提升；
          5.拟提升改造等级填写格式：I、II类；
          6.计划开工完工日期填写格式：按照****-**-**填写（如2023-01-01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7.示范性：包括生态环保、智能化管理维护、地方特色、文旅融合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         8.提示：厕位情况中男厕位数量包含小便池；无障碍厕位是专为行动障碍者所用厕位，不是家庭卫生间；家庭卫生间是行动障碍或协助行动不能自理的亲人（尤其是异性）使用的厕所，（如：女儿协助老父亲，儿子协助老母亲，母亲协助小男孩，父亲协助小女孩，配偶间互助等），使用面积不小于6.2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附件7

2024年度旅游厕所提升改造项目申报表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主要领导签字：       填报时间：  年 月 日            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地址
	

	项目预算明细
	

	项目概述             （需含项目示范性、建设用地审批、规划设计等情况）
	

	市（州）审核意见
	审核单位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